


副本送： 

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

中环花园道 1号中银大厦 35 楼（来函档号：VYL/CFL/08-50-01266） 

 

《商标规则》第 17（1）条 

申请人须在接到反对通知副本的日期后的 3个月内，采用指明表格提交列出以下项目的反陈述： 

（a）他赖以支持他的申请的理由 

（b）在反对通知内指称的并获他承认的事实 

（c）在反对通知内指称的但他否认的事实及他的理由（如他打算在聆讯中提出事情的另一版本，则列

出其事情的版本）：及 

（d）在反对通知内指称的但他不能够承认或不能够否定的事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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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商时天下知识產权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香港德辅道中 212-214 号德辅商业中心 13 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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